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
[bookmark: 場地使用申請表_0]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 場地使用申請表
	節目/活動名稱：

	申請單位：

	申請單位統一編號：

	申請人資料
	姓名：
	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	
	連絡電話：
行動電話：
	[bookmark: _GoBack]傳真電話：

	
	聯絡地址：

	
	電子郵件：

	         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正面
申請人應為年滿十八歲之法定成年人
	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反面
申請人應為年滿十八歲之法定成年

	活動/演出性質：
□戲劇   □音樂   □舞蹈    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活動對象：

	
	參加人數：

	□售票(收費藝文表演活動：文化部所訂「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規定之活動)
□非售票

	□優先檔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（星期_____）至_____月_____日（星期_____）

	□候補檔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（星期_____）至_____月_____日（星期_____）

	□候補檔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（星期_____）至_____月_____日（星期_____）




	租借時段

	日期/時段
	上午時段09：00~12：00 
	下午時段13：00~17：00
	晚上時段18：00~22：00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	月   日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	□排練、拆裝台、佔台
□正式演出


(表格若不足請自行延伸)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  　代表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
同意以個人資料向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申請使用場地，並遵守「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場地使用收費要點」及相關使用規定。
單位蓋印及申請人簽章：
申請人簽名
申請單位印鑑章（大章）
申請單位印鑑章（負責人章）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	使用申請審核（本欄由管理單位填寫）

	類別
	項次
	內容
	有
	待補

	申請「劇場」應備基本文件
	01
	場地使用申請表1式1份
	
	

	
	02
	[bookmark: _Hlk207798752]申請單位文件或申請人身份證影本
	
	

	
	03
	申請使用切結書(請簽名用印)
	
	

	
	04
	保證金退費申請單(請簽名用印)
	
	

	
	05
	存摺封面影本(需與申請單位名稱一致)
	
	

	
	06
	活動計畫/演出企劃書乙式1份
	
	

	
	07
	器材借用表
	
	

	
	08
	[bookmark: _Hlk208411495]藝文表演活動業者資訊揭露切結書
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網站場地資訊表單下載
	
	

	費用
(新臺幣)
	場地使用費：　　               元
	場地保證金：
□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元

□延用（收據編號：             ）

	
	合計：

	機關核示
	業務承辦人
	承辦單位主任
	執行長或授權代簽人

	
	
	
	

	審核結果
	□同意   □不同意，理由：


1、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(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)申請表格可利用email諮詢，正式申請請紙本送件，如有疑問請電洽（02）2369-1198分機502業務承辦人。
2、 如申請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場地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詢問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69-1198分機508(二樓劇場)、504(一樓空間)場地業務承辦人。


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器材借用表

	名稱
	項目
	數量
	借用
	備註

	燈光類
	燈光延長線3m
	15
	
	

	
	燈光延長線5m
	15
	
	

	
	燈光延長線10m
	15
	
	

	
	調燈升降梯(Genie AWP-30S)
	1
	
	

	
	IRIS
	10
	
	

	
	Gobo Holder
	20
	
	

	
	色片夾- Par64
	40
	
	

	
	色片夾-橢圓反射聚光燈
	60
	
	

	
	色片夾-佛式聚光燈
	20
	
	

	
	(請依技術手冊自行延伸)
	
	
	

	
	
	
	
	

	音響類
	無線麥克風
	4
	
	

	
	麥克風架
	4
	
	

	
	專業CD播放器
	1
	
	

	
	可錄式CD唱盤CD Player
	1
	
	

	
	DVD錄放影機DVD Play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1
	
	

	
	SM58
	2
	
	

	
	SM57
	2
	
	

	
	(請依技術手冊自行延伸)
	
	
	

	
	
	
	
	

	茲向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申請借用上列設備，並依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8條，如有違反規定，接受隨時停止使用之處分；若因使用不當導致任何財物損壞，願負賠償責任，絕無異議，敬請 惠核。

	請填寫預計使用器材，實際使用狀況以現場使用為準，如有因保養維修導致數量不足會另行通知。

	申請單位
	　

	聯絡電話
	　
	手機
	　

	申    請
使用時間
	自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時            分
至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時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

	申 請 人
	(簽章)
	填表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保證金退費申請單
1. 本表請於劇場借用最終日交由本會人員驗收。
2. 退費申請單一律由代表於場地點交時簽收，若代表未到場簽收，則處置不得有異議。
	申請單位
	

	借用場地
	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  2F劇場/1F 團體休息室

	借用時間
	自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
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
	
申請單位用印
個人申請請簽章

	已繳納保證金金額
	
	



	場地點交確認

	前台垃圾清潔。
	

	表演場地清潔(演出地板、觀眾席、側台休息室)。
	

	桌椅借用(         張) 未損毀並歸位。
	

	借用期間按照技術協調表執行演出。
	

	活動內容符合申請項目及場館使用規定。
	

	其他(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)
	

	□勘查(改善)合格             □勘查(改善)不合格，應扣款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

茲依前述考核結果，申請退還保證金，共計新臺幣　　　　 元整，請准予退還。
	負責人簽章
	點交人簽章
	核章

	
	
	





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使用切結書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申請單位)因辦理活動需求，擬向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(以下簡稱管理單位)申請自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  時至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  時使用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二樓劇場。使用期間，申請單位將依管理單位所訂場地規則，維護該場館設施完備與整潔。活動進行中之安全維護，概由申請單位全權負責。申請單位對於該場館空間使用注意事項、技術手冊及收費要點皆已獲悉，並訂定活動安全計畫，以維護所有與會人員之安全。申請者於許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會得廢止原許可使用處分，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：
1、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
2、 將場地之全部或部分轉讓他人使用。
3、 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
4、 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
5、 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。
6、 活動內容有危害民眾健康或建築物安全之虞。
7、 其他致生場地管理機關損害之行為。
8、 不遵從場地管理機關指示。
9、 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
此致  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機關、機構章）
負責人/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
聯絡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(   )     -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09   -               

115年1月27日後實施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租借前置作業

	於「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」官方網站
https://ssl.thcp.org.tw/rental或
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網站
https://hmtc.thcp.org.tw/venue
下載「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租借使用辦法及收費基準表」詳閱

	1F藝文沙龍及多功能教室(排練室)填寫
【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場地使用申請表】
	2F劇場填寫
【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場地使用申請表】

	填妥申請表後，請以郵寄掛號或親送方式送至：
100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2號文化中心4樓
收件人：廖先生

	 音樂戲劇中心審核作業

	承辦人收到申請表後，將進行租借資料審核，預計7個工作天核定。

	繳費

	承辦人會以Email寄發繳費通知，
請於該場地規定期限內前完成匯款，逾期視為放棄租借。

	完成

	確認繳費後，承辦人會以郵寄掛號或親送方式寄送場地費發票。
申請人（單位）收到發票後，即視同完成租借流程。



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場地租借流程圖

